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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街头男子追砸运钞车遭枪击身亡

押运员是否有“开枪权”引争议
近日，一篇附带视频的新闻在网上热传：10 月 27 日，广东东莞街头发生惊人一幕:一名男子持砖追砸一辆运钞车，押运员对其警

告无效后开枪射击，致使该男子当场身亡。这起血案引起广泛关注，广大网友就押运员开枪以及一枪致命是否合理?到底何种情况下
押运员才能开枪?运钞车与其他车辆或行人发生交通事故如何处理等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记者就公众普遍关心的多个焦点，采
访了有关权威人士。

街头枪响 >>
男子持砖追砸运钞车遭押运员枪击

10月 27日，广东省东莞市乌沙环南路上，随着一声枪
响，一名江西男子当场倒地，120急救车到达现场后，宣布抢
救无效死亡。

很快，东莞市长安镇政府通报此事：当天中午 12 时 06
分许，110接报警称， 长安镇乌沙社区一辆押款车被一名男
子用石头、水泥块等物砸坏玻璃。 接报后，乌沙派出所民警
迅速到场处置。 据了解，押款车执行押运任务途经乌沙兴三
路路口附近时，被男子黄某（江西人）用砖头、水泥块等物追
砸车辆，导致车辆玻璃破损。 车内押运员多次劝阻无效后，
开枪射击导致其受伤倒地。 黄某经 120到场救治无效死亡。

当天晚上， 运钞车的所属公司东莞市骏安押运有限公
司表示，押运车在执行押运任务时，遭遇一名男子对车辆右
侧玻璃猛烈敲打。 见此情形，司机立即把押运车辆驶往前方
一警务室， 但该男子一直紧贴押运车辆并拿着砖头一路追
赶，连续砸车，司机无法安全迅速驶离。 很快，车辆右侧玻璃
被严重砸裂， 车上护卫人员只得打开射击窗口大声警告该
男子，要求其停止袭击车辆，另一护卫人员立即报警。 但是，
该男子一直不予理睬，继续疯狂砸击车窗，押运人员人身及
押运财产安全正受到严重威胁。 在多次警告无效、情况十分
危急下，护卫人员使用防暴枪（橡胶子弹）鸣枪示警，肇事男
子中弹倒地。

事发次日， 东莞长安镇政府官方微博发布通报： 案发
后，公安机关已对涉案的押运人员梁某明（男，30岁）立案调
查，相关情况查实后将及时向社会公布。

记者调查 >>
死者并未骑车和运钞车发生刮擦

命案发生后， 有消息称被击毙的男子黄某是因为骑车
和运钞车发生刮擦，才追砸对方的。

事后，广东当地媒体记者实地走访事发现场附近 20家商
铺数十位目击者，并查看了监控录像，初步证实死者黄某事发
前并未乘坐任何诸如电单车、摩托车之类的交通工具。 此前网
络上流传的“死者骑电单车与押款车碰撞、押款车肇事逃逸、造
成死者持砖砸车”的消息，也暂未得到警方的证实。

深度追问 >>
押运员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开枪？

江苏永衡昭辉律师事务所唐俊华律师表示，《中华人民
共和国枪支管理法》和《银行关于银行系统守卫、押运专用
枪支配置办法的通知》等相关法律法规和部门规定，国家重
要的军工、金融、仓储、科研等单位的专职守护、押运人员在
执行守护、押运任务时确有必要使用枪支的，可以配备公务
用枪。 其中，银行系统配置的枪支，是守卫金库、押运金银、
钞票和有价证券的专用武器。

据了解，该运钞车属于东莞市骏安押运有限公司，这是
一家有运营资质的国企， 押运业务是经相关部门合法审批
并且接受监管的， 此次押运人员的装备配置也符合相关法
律的要求。

那么，什么情况押运员才能开枪？ 央行、公安部《关于银
行守库、押运人员在执行任务中使用武器的规定》中明确：
执行守库、押运现金、金银、有价证券任务中，为保卫国家财
产安全，遇有下列四种情形之一时才可以开枪：

●守库、 押运人员的保卫目标受到暴力侵袭或者有受
到暴力侵袭的紧迫危险，非开枪不能制止。

●守库、押运人员佩带的武器，遭到暴力抢夺，非开枪
不能制止。

●押运人员护送现金、金银等财物的交通工具（包括机
动车辆和非机动车辆）遭到暴力劫持，非开枪不能制止。

●守库、押运人员和运送现金、金银等财物的车辆驾驶
人员人身遭到暴力侵袭，非开枪不能自卫。

就算开枪有必要一击致命吗？
江苏苏源律师事务所王进律师针对该案中可能存在的

问题，从法律方面进行深入剖析。
目击者称，“听说是因为事发前跟这辆运钞车发生了摩

擦，才追车到这里。 ”按照这个说法，死者事实上并不存在抢
劫的故意。 即使抛开目击者的说法不谈，按照常理推断，使
用砖头、石块等“武器”抢劫，也不存在任何说服力。 王进律
师认为，该案中，被枪击男子确有过激行为，但并未对被押
运物品造成实质性侵害，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开枪也并不
是解决危险的唯一办法。 即使押运员开枪，也没必要一击致
命，所以押运员行为不当。

“非开枪不能自卫”有清晰界定吗？
王进律师认为， 虽然运钞车公司认为押运员开枪是符

合规定的，但就该案而言，押运员开枪程序上仍有两大疑点
待解：，一个是押运员开枪时面临的危险是否到了“非开枪
不能制止或自卫”的程度；二是法律法规“开枪射击只限于
使不法侵害人失去侵害能力”，押运员开枪致人死亡，是否
已经超越此限度。 这些疑点， 有待于公安机关的调查和认
定。 本案的关键在于判断运钞车押运人员使用枪支时的现
场情况，以判断押运员是否有开枪的必要。现实当中，哪些
属于“非开枪不能制止或自卫”的情形，有关法律法规并没
有给予清晰的界定。 /扬子晚报

艾滋病防治知识
1 2015 年我国报告新发现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 11.5 万例，其中性传播比例超过 90%。 平均每小时新发现 13 位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
艾滋病病毒会缓慢破坏人的免疫系统，若不坚持规范治疗，发病后病情发展迅速。 发病后的常见症状包括：皮肤、

黏膜出现感染，出现单纯疱疹、带状疱疹、血疱、淤血斑等，持续性发热，肺炎、肺结核、咳嗽、呼吸困难、持续性腹泻、便
血、肝脾肿大、并发恶性肿瘤等。 感染艾滋病会给生活带来巨大影响，需要终身规律服药，精神压力增大。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死亡率高的严重传染病，不可治愈

2艾滋病病毒通过性接触、血液和母婴三种途径传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及病人的血液、精液、阴道分泌物、乳汁、伤口渗出液中含有大量艾滋病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染

性。 艾滋病病毒可通过性交（阴道交、口交、肛交）的方式在男女之间和男性之间传播。 性接触是艾滋病最主要的传播
途径，性伴侣越多，感染艾滋病的危险越大。

3艾滋病目前没有疫苗可以预防，拒绝毒品、自尊自爱、遵守性道德是预防艾滋病的根本措施
卖淫、嫖娼、吸毒等活动是艾滋病传播的重要危险行为。 性自由的生活方式、多性伴且没有保护的性行为可极大地增加

感染、传播艾滋病和性病的危险。 树立健康的恋爱、婚姻、家庭及性观念是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性病传播的治本之策。 掌握预
防知识、拒绝危险行为，做好自身防护是最有效的预防手段。

4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 / 艾滋病病人的日常接触不会被感染
离开人体后，艾滋病病毒对外界环境的抵抗力较弱，因此，日常生活接触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不会经马桶圈、电话

机、餐饮具、卧具、游泳池或浴池等公共设施传播， 咳嗽和打喷嚏不传播艾滋病， 蚊虫叮咬也不会感染艾滋病。

5性病可增加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得了性病必须及时到正规医疗机构诊治
性病患者或患有生殖器脓疮、溃疡、炎症的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也容易将病毒传染给他人。及早发现和规范治疗

性病和各种生殖器感染，可以减少感染和传播艾滋病的危险。 怀疑自己患有性病时，要尽早检查、及时治疗，争取治
愈，还要动员与自己有性接触的人接受检查和治疗。

6

避免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可有效预防艾滋病病毒经血液传播

要选择质量合格的安全套。正确使用安全套需要注意以下几点：●使用前应特别留意安全套的出厂日期和保质期，确保
安全套不过期；●使用前要将安全套前端的小囊捏瘪，排出空气；●全程都要使用安全套：即在阴茎接触阴道、肛门或口腔之
前，就要戴上安全套；●良好的润滑对防止安全套破裂是很重要的；只能使用水性的润滑剂，油性润滑剂容易造成安全套破
裂；●射精后应立即抽出，注意安全套有无破损。如有破损，应考虑去相关机构进行咨询检测。●每一次性行为都要使用新的
安全套，不要重复使用。

7

坚持每次正确使用安全套，可有效预防艾滋病 / 性病的经性途径传播

注射吸毒是可能造成艾滋病感染的高危行为。 近年来出现的新型合成毒品（冰毒、摇头丸、K 粉等）虽然减少了注射吸毒
行为，但还可刺激或抑制中枢神经活动，刺激发生性行为或导致易受性暴力侵害。 在注射吸毒人员中开展美沙酮维持治疗或
针具交换，可切断因注射吸毒经血传播艾滋病的途径。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应及时采取医学手段阻止艾滋病病毒传给婴儿8 孕妇在怀孕早期发现感染艾滋病病毒，应向医生咨询，充分了解艾滋病对胎、婴儿和自身的潜在危害，自愿选择是否继续
怀孕。 对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孕产妇及时采取抗病毒药物干预、减少产时损伤性操作、避免母乳喂养等预防措施，可大大降低
胎、婴儿感染的可能性。 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怀孕妇女要在医生的指导下，采取孕期和产时服用抗病毒药物、住院分娩减少损
伤性危险操作、以及产后避免母乳喂养等预防传播的措施，可大大减少将艾滋病病毒传染给胎儿或婴儿的机会。

不能从外表判断一个人是否感染了艾滋病病毒，咨询检测是及早发现感染者和病人的重要方法9 人体刚刚感染病毒的一段时间内，虽然感染者体内有艾滋病病毒，但血清中尚不能检测到抗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检测
窗口期。因此，需要注意自己检测的时间要在窗口期过后，具体可咨询当地的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根据个体不同，此过程长短
不一，通常为 2-8 周。 有过高危性行为、共用注射器吸毒、卖血、怀疑接受过不安全输血或注射的人，要主动到当地艾滋病自
愿咨询检测（VCT）门诊进行咨询检测。艾滋病存在较长时间的潜伏期，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在发病前外表与正常人无异，决不
能从一个人外表是否健康来判断其是否感染艾滋病。

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及早接受抗病毒治疗可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传播10 一旦感染艾滋病病毒，体内病毒复制即开始，会损害全身多个器官，已有的抗病毒药物和治疗方法，虽不能治愈艾滋
病，但实施规范的抗病毒治疗可有效抑制病毒复制，降低传播危险，延缓发病，延长生命，提高生活质量，减少艾滋病病毒
传播。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也是艾滋病的受害者,应该得到理解和关心，但故意传播艾滋病的行为既
不道德也要承担法律责任11

《艾滋病防治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歧视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
病人及其家属享有的婚姻、就业、就医、入学等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 社会对于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的歧视，不利
于控制艾滋病传播。 有感染风险的人群因担心受到歧视而不愿检测，不了解自身感染状况，会妨碍其采取预防措施，增加传播
艾滋病病毒的风险；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感染者不能积极面对生活，甚至产生报复和危害社会的念头。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在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后应主动告知性伴或配偶。 若继续同他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则为
故意传播。《艾滋病防治条例》第 38 条规定，“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不得以任何方式故意传播艾滋病”。《传染病防治
法》第 77 条规定，“单位和个人违反本法规定，导致传染病传播、流行，给他人人身、财产造成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艾滋病威胁着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预防艾滋病是全社会的责任12 公民应积极参加预防控制艾滋病的宣传教育工作，学习和掌握预防艾滋病的基本知识，避免危险行为，加强自我保护，
并把了解到的知识告诉他人。在青少年中开展预防艾滋病 / 性病、拒绝毒品的教育，进行生活技能培训和青春期性教育，保
护青少年免受艾滋病 / 性病和毒品的危害，是每个家庭、每个学校、每个社区和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你知道吗？


